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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发改地区〔2020〕15号

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香格里拉市

第二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可行性

研究报告的批复

香格里拉市发展改革局：

《香格里拉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请求审批香格里拉市第二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请示》(香发改发〔2020〕38号）收悉，经我委审查，同意《香格里拉市第二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现就有关事宜批复如下：

一、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香格里拉市第二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的建设，可有效提高香格里拉市城区、桑那片区、白塔片区污水处理能力，完善城市污水处理系统，减轻城市水体及进入国家自然保护区纳帕海、金沙江流域的污染负荷。
二、项目名称：香格里拉市第二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
三、项目代码：2019-533401-48-01-004609
四、建设地点：香格里拉市。

五、建设规模及内容:扩建规模为1.0万m3/d，扩建后总规模达到2.0万m3/d。新增处理规模为1.0万m3/d的CASS生化池，1.0万m3/d的D型滤池，2.0万m3/d的调节池，2.0万m3/d的中间提升泵房，2.0万m3/d反硝化深床滤池及附属设施。
六、投资规模及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4454万元，资金多渠道筹集。

七、请严格按照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的项目招投标方案认真做好建设过程中的招投标工作。

八、接此批复后，请抓紧开展初步设计编制工作，并按程序报批。

附件：招标方案审批部门核准意见

                  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0年9月30日

抄送：州政府，州住建局，州自然资源局，州生态环境局，本委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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